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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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诚志股份 公告编号：

2015-36

诚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重大事项停牌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诚志股份有限公司正在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 目前，该事项仍在筹

划过程中，公司正在积极推进相关工作。 由于该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为了

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对公司股价造成重大影响，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

待相关事项确定后，公司将尽快披露相关公告。 停牌期间，公司将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进展情况公告。

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诚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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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高管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015年5月22日， 本公司董事会收到副总裁张柏忠先生的辞职报告，张

柏忠先生因个人原因辞去公司副总裁的职务。

根据相关规定，张柏忠先生的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张柏忠先生将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张柏忠先生目前持有南玻A363,400

股，持有南玻B110,300股，根据相关规定，其离任后六个月内不转让所持股

份。

公司及董事会对张柏忠先生在职期间对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

心感谢！

特此公告。

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五月二十三日

股票代码：

000921

股票简称：海信科龙 公告编号：

2015-015

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

2015

年第六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于2015年5月12日以专人送达或传真方式向全体

董事发出召开第八届董事会2015年第六次临时会议的通知，并于2015年5月22日以书面议案方

式召开会议。 会议应到董事8人，实到8人。 会议的召开及表决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会议形成以下决议：

一、 审议及批准 《关于调整本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及授予数量的议案》

（董事长汤业国先生作为本计划的受益人回避表决本项议案）；

根据本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规定，由于15名激励对象已不在

本次股权激励的范围内，本公司董事会决定取消上述15名激励对象资格并作废、注销其对应的

股票期权合计126.841万份， 调整后本次股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已授予但尚未行权的数量为

871.668万份。

表决情况：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二、审议及批准《关于符合本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的议案》

（董事长汤业国先生作为本计划的受益人回避表决本项议案）；

根据本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对照本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规定的

行权条件，经本公司董事会审核，本公司董事会认为：本公司与激励对象不存在法定以及本公司

《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规定的不能行权的情形，且业绩考核达标，行权限制

期满，本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股票期权的行权条件已经满足，除因已不在

本次股权激励的范围内被取消激励对象资格的人员外， 其余激励对象均符合本计划规定的股

票期权行权条件。

表决情况：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三、审议及批准《关于本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行权安排的议案》（董

事长汤业国先生作为本计划的受益人回避表决本项议案）。

根据本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规定，139名激励对象符合第二个

行权期行权条件，同意其按照本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规定进行行权，行权价格为7.65

元/股，可行权数量共计4,428,600股。将由本公司董事会根据行权窗口期的相关规定以及深圳

证劵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相关规定统一办理行权及股份登记

手续。 根据本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规定，经本公司董事会批准前两

个行权期可行权但激励对象未申请行权的股票期权， 可以在本计划规定的前两个行权期可行

权时间内继续行权。 本次行权募集资金将全部用于补充本公司流动资金。

表决情况：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上述议案具体内容请详见本公司与本公告同日发布的《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

权期行权安排公告》以及《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可行权激励对象名单（中层及

骨干）》。

特此公告。

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5月22日

股票代码：

000921

股票简称：海信科龙 公告编号：

2015-016

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

2015

年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于2015年5月12日以专人送达或传真方式向全体

监事发出召开第八届监事会2015年第四次会议的通知,并于2015年5月22日以书面议案方式召

开会议。 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3人。 会议的召开及表决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会议形成以下决议：

一、审议及批准《关于调整本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及授予数量的议案》；

根据本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规定，由于15名激励对象已不在

本次股权激励的范围内，同意本公司董事会决定取消上述15名激励对象资格并作废、注销其对

应的股票期权合计126.841万份， 调整后本次股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已授予但尚未行权的数量

为871.668万份。

表决情况：同意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二、审议及批准《对本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可行权激励对象的核实意

见》。

根据《公司法》、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股权激励有关事项

备忘录1-3号》、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3号———股权激励及员工持股计

划》和本公司《章程》、本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等相关规定，本公司监

事会对本公司首期股权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可行权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实。 经核实，本

公司监事会认为：本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可行权激励对象符合《上市公司

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和《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境内）实施股权激励试行办法》等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条件，在考核年度内均考核达标，符合本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草案修订稿）》中明确的可行权条件，其作为本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可行

权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除因已不在本次股权激励的范围内被取消激励对象资格的人员外， 本公司本次可行权的

激励对象与本公司201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及类别股201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的股权激励计划中的激励对象相符。

表决情况：同意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特此公告。

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5年 5�月 22�日

股票代码：

000921

股票简称：海信科龙 公告编号：

2015-017

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行权安排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本计划」)第二个行权期

行权条件满足，经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2015年第六次临时会议审议批准：具备行权资格的139

名激励对象在第二个行权期内统一行权，可行权股票期权数量共计4,428,600份，行权价格为

7.65元。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股权激励计划实施简介

（一）本计划制定、审批和授予情况

1、2010年12月2日，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2010年第十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本公司《首期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

2、根据青岛市国资委、国务院国资委以及中国证监会的反馈意见，为进一步完善本计划，

本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修订了本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形成了《海

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并已经青岛市国资委审核

同意、国务院国资委备案以及中国证监会备案无异议。 2011年6月10日，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2011年第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本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

3、2011年8月1日，本公司201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内资股201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以及H股201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本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

订稿）》。

4、2011年8月31日， 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2011年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确定

2011年8月31日为本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授予日的议案》， 同意确定2011年8

月31日为本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授权日。

5、2011年9月28日，本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了股票期权

授予登记工作，期权代码：037018，期权简称：海信JLC1。

（二）本计划主要内容

1、股份来源及期权数量

本计划授予激励对象2061万份股票期权， 每份股票期权拥有在股票期权有效的可行权期

内按照预先确定的价格购买一股海信科龙A股普通股股票的权利；股票来源为本公司向激励对

象定向发行的A股普通股。

2、分期行权时间

本计划的股票期权有效期为自股票期权授权日起的5年，限制期为2年，激励对象在授权日

之后的第3年开始分3年匀速行权，每年可行权数量分别为授予期权总量的33%、33%与34%。

3、行权价格

本计划授予的股票期权行权价格为7.65元/股。

（三）股票期权数量历次变动情况说明

1、2011年8月31日，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2011年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本

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议案》，作废股票期权16万份，调整后本计划股票期权

授予数量为2045万份。

2、在办理股票期权授予登记过程中，本公司董事会作废股票期权94万份，作废后本计划授

予登记的股票期权总数由本计划授权日授予的2045万份调整为1951万份。

3、2013年10月18日，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2013年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本

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及授予数量的议案》，作废股票期权466.8万份，调整后本

计划股票期权授予数量为1484.2万份。鉴于本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

件满足，经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2013年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批准，具备行权资格的激励对象在

第一个行权期内统一行权。

4、在办理股票期权第一期行权过程中，9名激励对象已不在本次股权激励的范围内，根据

本计划规定，本公司董事会决定取消上述9名激励对象资格并作废其对应的股票期权合计41.61

万份，调整后本计划股票期权已授予但尚未行权的数量为1442.59万份。

5、经本公司董事会申请，深圳证券交易所确认，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核准登记， 本公司首期股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实际行权数量为444.081万份。 第一个行

权期行权后，本计划股票期权已授予但尚未行权的数量为998.509万份。

6、2015年5月22日，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2015年第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本公

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及授予数量的议案》，作废股票期权126.841万份，调整后本

计划股票期权已授予但尚未行权的数量为871.668万份。

二、本计划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及行权条件满足的情况说明

（一）本公司不存在下列不得实行本计划的情形：

1、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

报告；

2、最近一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3、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二）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3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选的；

2、最近3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的；

3、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三）根据本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考核办法》，本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本期

行权的激励对象进行了考核，并认为激励对象在考核年度内考核达标。

（四）本公司业绩考核条件达标：

根据本公司2008年度-2013年度审计报告显示：

1、本公司2011年比2010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增长率、2012年比2011

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增长率、2013年比2012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增长率的平均数不低于20%，且不低于行业平均水平；

2、2011年、2012年、2013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的平均数不低于

15%，且不低于行业平均水平。

3、在行权限制期内，2011年、2012年归属于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及归属于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均不低于授予日（2011年8月31日）前三个会计年度（2008年-2010年）

的平均水平且不为负。

（五）行权限制期已满。

综上，对照本计划第二个行权期行权需满足的条件和本公司实际实现的情况，本公司第二

个行权期的股票期权的行权条件已经成就。

三、股票期权行权股票来源、第二个行权期可行权激励对象、可行权股票期权数量及行权方

式

1、激励对象行权股票来源：向激励对象定向增发本公司A股股票。

2、第二个行权期可行权激励对象及可行权股票期权数量：

序号 姓名 职务

获授的期权

数量

（

万份

）

第一个行权期已

行权期权数量

（

万份

）

本次可行权

的数量

（

万份

）

尚未符合行

权条件的期

权数量

（

万

份

）

一

、

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注

1

1

汤业国 董事长

126 41.58 41.58 42.84

2

贾少谦 副总裁

82.8 25.806 28.842 28.152

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小计

208.8 67.386 70.422 70.992

二

、

其他激励对象

中层及骨干

（

137

名

）

注

2 1052.4 322.146 372.438 357.816

合计

1261.2 389.532 442.860 428.808

注1：上述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本公告日前六个月内未买卖本公司股票。

注2：中层及骨干可行权情况请详见本公司与本公告同日登载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的 《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可行权激励对象名单 （中层及骨

干）》。

3、行权价格：7.65元/股。

4、股份登记：本公司董事会根据行权窗口期的相关规定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相关规定统一办理行权和股份登记手续。

根据行权窗口期的规定，本公司董事会不得在下列期间内统一办理行权：

（1）本公司定期报告公告前30日至公告后2个交易日内，因特殊原因推迟定期报告公告日

期的，自原预约公告前30日起算；

（2）公司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10日至公告后2个交易日内；

（3）重大交易或重大事项决定过程中至该事项公告后2个交易日；

（4）其他可能影响股价的重大事件发生之日起至公告后2个交易日；

（5）如果授予对象为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则不得为公司年度业绩公告刊发前60� 日

至业绩公告刊发日之期间，以及公司半年度及季度业绩公告刊发前30�日至业绩公告刊发日之

期间。

上述“重大交易” 、“重大事项” 以及“可能影响股价的重大事件” ，为根据《上市公司信息

披露管理办法》第三十条规定的应当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的交易或其他重大事项。

5、本次行权对本公司股权结构和上市条件的影响

本次可行权数量为4,428,600份，占本公司股本总数1,358,495,560股的0.33%。 若本期

全部行权，本公司股本将增加4,428,600股，不会导致本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

四、本期行权对本公司当年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若本期全部行权，本公司总股本将由1,358,495,560股增加至1,362,924,160股，增加本

公司资本公积2,945万元，对本公司当期经营成果无重大影响。

五、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激励对象名单的核实意见

根据《公司法》、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股权激励有关事项

备忘录1-3号》、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3号———股权激励及员工持股计

划》和本公司《章程》、本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等相关规定，本公司董

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本公司首期股权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可行权激励对象名单进

行核实。 经核实，本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认为：本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

行权期可行权激励对象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和《国有控股上市公司

（境内）实施股权激励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条件，在考核年度内均考核

达标，符合本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中明确的可行权条件，其作为本公

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可行权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除因已不在本次股权激励的范围内被取消激励对象资格的人员外， 本公司本次可行权的

激励对象与本公司201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及类别股201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的股权激励计划中的激励对象相符。

六、独立非执行董事对激励对象名单的核实意见

（一）经核实，本公司与激励对象不存在法定以及本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

订稿）》规定不能行权的情形，且业绩考核达标，行权限制期满，本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规定的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已满足，本次可行权的激励对象作为本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

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二）经核实，除因已不在本次股权激励的范围内被取消激励对象资格的人员外，本公司本

次可行权激励对象与本公司201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及类别股201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的股权激励计划中的激励对象相符。

（三）本次行权有利于加强本公司与激励对象之间的紧密联系，强化共同持续发展理念，激

励长期价值的创造，有利于促进本公司的长期稳定发展。

七、监事会对激励对象名单的核实意见

根据《公司法》、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股权激励有关事项

备忘录1-3号》、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3号———股权激励及员工持股计

划》和本公司《章程》、本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等相关规定，本公司监

事会对本公司首期股权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可行权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实。 经核实，本

公司监事会认为：本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可行权激励对象符合《上市公司

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和《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境内）实施股权激励试行办法》等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条件，在考核年度内均考核达标，符合本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草案修订稿）》中明确的可行权条件，其作为本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可行

权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除因已不在本次股权激励的范围内被取消激励对象资格的人员外， 本公司本次可行权的

激励对象与本公司201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及类别股201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的股权激励计划中的激励对象相符。

八、律师意见

北京市金杜（青岛）律师事务所认为：本期行权涉及的激励对象、股票期权数量和行权时间

符合本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

办法（试行）》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期行权已具备本公司《首期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规定的所有行权条件并履行了必要的批准和授权程序，本公司可根

据本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规定向证券交易所提出行权申请，并办

理本期行权的相关后续手续。

九、行权专户资金的管理和使用计划

本公司将为本次行权资金开设专户，行权专户资金将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十、不符合条件的股票期权的处理方式

对于被本公司董事会决定作废的股票期权，本公司将予以注销。

十一、其他事项说明

本次激励对象行权资金及缴纳个人所得税的资金全部以自筹方式解决，本公司承诺不为

激励对象依据本计划获得有关权益提供贷款以及其他形式的财务资助，包括为其贷款提供担

保。

十二、备查文件目录

1、第八届董事会2015年第六次临时会议决议

2、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激励对象名单的核实意见

3、独立非执行董事对激励对象名单的核实意见

4、监事会对激励对象名单的核实意见

5、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

000882

证券简称：华联股份 编号：

2015-046

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5年5月22日（周五）下午2: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大兴区青云店镇祥云路北四条华联创新中心2号楼3层会议室

3、表决方式：网络投票与现场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

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公司流通股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

4、召集人：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牛晓华先生

6、网络投票时间：

2015年5月21日（周四）—2015年5月22日（周五），其中：

（1）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5月22日上午 9：30—11：

30，下午 13：00—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5月21日下午15：00

至2015年5月22日下午15：00之间的任意时间。

7、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91人，代表股份801,902,302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6.023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股份767,538,651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4.4793％。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87人，代表股份34,363,651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5437％。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90人，代表股份143,479,34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6.4454％。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109,115,697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9017％。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87人，代表股份34,363,651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5437％。

3、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牛晓华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董事会秘书等相关

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见证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逐项审议并通过了股东大会通知中已列明

的所有提案。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审议并通过了公司《201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799,324,53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785％；反对990,9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236％；弃权1,586,87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04,772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97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0,901,57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2034％；反对990,9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6906％；弃权1,586,87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04,772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060％。

2、审议并通过了公司《201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799,249,03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691％；反对1,032,3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287％；弃权1,620,97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38,872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02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0,826,07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1508％；反对1,032,3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7195％；弃权1,620,97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38,872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298％。

3、审议并通过了公司《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799,249,03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691％；反对990,9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236％；弃权1,662,37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38,872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07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0,826,07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1508％；反对990,9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6906％；弃权1,662,37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38,872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586％。

4、审议并通过了公司《201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799,249,03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691％；反对990,9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236％；弃权1,662,37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80,272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07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0,826,07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1508％；反对990,9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6906％；弃权1,662,37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80,272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586％。

5、审议并通过了公司《201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799,249,03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691％；反对990,9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236％；弃权1,662,37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80,272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07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0,826,07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1508％；反对990,9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6906％；弃权1,662,37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80,272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586％。

6、审议并通过了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68,288,0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5.8082％；反对32,081,329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4.0007％；弃权1,532,97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82,472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91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9,865,04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6.5720％；反对32,081,329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2.3595％；弃权1,532,97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82,472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684％。

7、审议并通过了公司《关于选举公司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99,247,43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689％；反对992,5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238％；弃权1,662,37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80,272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07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0,824,47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1496％；反对992,5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6917％；弃权1,662,37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80,272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586％。

8、审议并通过了公司《关于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69,728,4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5.9878％；反对31,950,329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3.9843％；弃权22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1,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27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1,305,51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7.5760％；反对31,950,329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2.2682％；弃权22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1,4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558％。

9、审议并通过了公司《关于与华联综超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由于该事项构成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北京华联集团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回避了对本项议案的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9,866,64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76.5731％；反对31,950,329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2.2682％；弃权1,662,37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80,272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158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9,866,64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6.5731％；反对31,950,329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2.2682％；弃权1,662,37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80,272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586％。

10、审议并通过了公司《关于与第一太平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68,289,6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5.8084％；反对31,950,329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3.9843％；弃权1,662,37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80,272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07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9,866,64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6.5731％；反对31,950,329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2.2682％；弃权1,662,37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80,272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586％。

11、审议并通过了公司《关于与华联咖世家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由于该事项构成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北京华联集团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回避了对本项议案的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9,866,64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76.5731％；反对31,950,329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2.2682％；弃权1,662,37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80,272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158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9,866,64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6.5731％；反对31,950,329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2.2682％；弃权1,662,37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80,272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586％。

12、审议并通过了公司《关于继续与华联集团签署<相互融资担保协议>的议案》；

由于该事项构成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北京华联集团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回避了对本项议案的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9,866,64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76.5731％；反对31,950,329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2.2682％；弃权1,662,37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80,272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158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9,866,64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6.5731％；反对31,950,329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2.2682％；弃权1,662,37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80,272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586％。

13、审议并通过了公司《关于续聘公司2015年度财务报告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99,249,03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691％；反对990,9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236％；弃权1,662,37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80,272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07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0,826,07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1508％；反对990,9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6906％；弃权1,662,37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80,272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586％。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李丽萍、许敏

3、结论性意见：本次会议召集和召开的程序、召集人的资格、出席本次会议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

代理人资格、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就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5月23日

关于嘉实稳健混合基金经理变更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5年5月23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嘉实稳健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嘉实稳健混合

基金主代码

070003

基金管理人名称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基金管理公

司投资管理人员管理指导意见

》

等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解聘基金经理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郭东谋

、

翟琳琳

、

张淼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许少波

2�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基金名称 许少波

离任原因 个人原因

离任日期

2015-05-23

是否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

-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

会办理注销手续

是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持有的“贵人鸟”恢复收盘价估值的

公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08]� 38号《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

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自2015年5月21日，嘉实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对旗下证券投资基金持有的“贵人鸟” 股票(代码：603555)采用“指

数收益法” 予以估值。

经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 自2015年5月22日起

对旗下证券投资基金持有的“贵人鸟” 股票，恢复按估值日收盘价进行估值。

投资者可登录基金管理人网站 (www.jsfund.cn) 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

400-600-8800咨询有关信息。

特此公告。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5月23日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旗下基金持有的“金螳螂”股票估值调整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08]� 38号《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

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以及2015年5月12日《苏州金螳螂

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事项停牌的公告》，“金螳螂” 股票自2015年

5月12日起停牌。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自2015年5

月22日起，对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证券投资基金持有的“金螳螂” 股票

(代码：002081)采用“指数收益法” 予以估值。

投资者可登录基金管理人网站(www.jsfund.cn)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

400-600-8800了解、咨询有关信息。

特此公告。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5月23日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持有的“利亚德”恢复收盘价估值的

公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08]� 38号《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

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自2015年5月11日，嘉实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对旗下证券投资基金持有的“利亚德” 股票(代码：300296)采用“指

数收益法” 予以估值。

经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 自2015年5月22日起

对旗下证券投资基金持有的“利亚德” 股票，恢复按估值日收盘价进行估值。

投资者可登录基金管理人网站 (www.jsfund.cn) 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

400-600-8800咨询有关信息。

特此公告。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5月23日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持有的“宜华健康”股票估值调整的

公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08]� 38号《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

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以及2015年4月14日《宜华健康医

疗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重大事项停牌的公告》，“宜华健康” 股票自2015年

4月15日起停牌。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自2015年5

月22日起，对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证券投资基金持有的“宜华健康” 股

票(代码：000150)采用“指数收益法” 予以估值。

投资者可登录基金管理人网站(www.jsfund.cn)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

400-600-8800了解、咨询有关信息。

特此公告。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

002329

证券简称：皇氏集团 公告编号：

2015

–

059

皇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全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合作协议签署概况

为加强在影视剧剧本创作、优秀编剧人才的交流与合作以及影视剧版权交易等

文化传媒领域的业务合作，2015年5月21日，皇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 与公司全资子公司皇氏御嘉影视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皇氏御嘉影

视” ）、北京喜多瑞文化经纪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喜多瑞” ）签署了《全面战略合

作框架协议》（以下简称“协议” ）。 根据本次签署的协议，三方在建立全面战略合

作伙伴关系的框架下，以公司、皇氏御嘉影视现有的、未来的其他下属平台、合作平

台为运营主体， 充分发挥喜多瑞丰富的影视剧编剧和版权资源以及良好的行业口

碑，建立长久的互利合作机制。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一）皇氏御嘉影视集团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7年3月21日

注册地点：北京市东城区西羊馆胡同甲1号309室

法定代表人：李建国

注册资本：人民币6,000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制作、发行动画片、电视综艺、专题片；经营演出及经

纪业务；一般经营项目：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

皇氏御嘉影视是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皇氏御嘉影视100%的股权。

（二）北京喜多瑞文化经纪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0年12月23日

注册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88号10号楼14至15层1703

法定代表人：汪海林

注册资本：人民币100万元

经营范围：从事文化经济业务；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不含演出）等。

喜多瑞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

关联关系，公司、皇氏御嘉影视最近一个会计年度没有与其发生类似业务交易。

三、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协议签署日期：2015年5月21日

（二）协议生效条件：协议自三方签章之日起生效。

（三）主要业务合作领域

三方本着互信原则优先选择对方作为合作方。 在剧作选题、优秀剧本、编剧人

员、影视剧版权互联网交易、新媒体运营、网络定制剧、周边产品等与文化传媒相关

的各领域、环节共享资源。 公司、皇氏御嘉影视充分利用文化产业链及资金优势，喜

多瑞充分输出其掌握或合作的行业资源（包括签约的知名编剧、剧本等）。同时三方

积极探索灵活多样的合作模式，并不断积累合作经验、探索进一步深化合作的方式。

四、协议对公司的影响

喜多瑞主要从事文化经纪、影视策划、代理、投资咨询等业务，是华语界最大的

编剧经纪公司，是国内唯一以编剧为核心的影视制作公司，两岸三地影视编剧的专

业交流平台，并与国内多家电视台结成长期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喜多瑞旗下拥有包

括汪海林、闫刚、刘毅、陈彤、石康、徐兵、费明等多名国内著名编剧在内的管理及创

作团队，目前有签约编剧70余位，每年约有50部作品（约1500集）产生。 近年来，喜

多瑞成员推出了如《铁齿铜牙纪晓岚3》、《我的青春谁做主》、《奋斗》、《不要和陌

生人说话》、《新上海滩》、《重案六组》、《鹿鼎记》等在内的多部电视剧收视冠军

作品。 喜多瑞的股东、董事长兼主要创作成员汪海林先生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戏剧

文学系，同时担任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作协会员、中国影协电影文学创作

委员会委员，目前有数千集电视剧作品，近十部电影作品，并担任多部剧集的监制，

具有丰富的制片、监制经验。

本协议的签署，为各方今后长期合作奠定了基础，有利于充分发挥各方优势，为

公司影视传媒板块业务创造良好的文化创意产业环境及未来长远的发展具有积极

意义。

五、风险提示

本协议为各方签署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各方初步确定了总体的合作方向，具

体的合作事宜仍需各方根据实际情况共同协商后确定，实施进度和对公司的业绩影

响存在不确定性。

六、其他事项的相关说明

（一）公司将根据该事项后续进展情况履行相应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郑

重提示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二）协议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七、备查文件

公司与皇氏御嘉影视、喜多瑞签署的《全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特此公告

皇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五月二十三日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交银施罗德新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变更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5年5月23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交银施罗德新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交银新成长股票

基金主代码

519736

基金前端交易代码

519736

基金后端交易代码

519737

基金管理人名称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基金管理公司投资管理人员管理指导意见

》、《

证

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等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解聘基金经理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王崇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管华雨

2�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管华雨

离任原因 工作变动

离任日期

2015

年

5

月

23

日

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的说明 转任投资经理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办理变

更手续

是

3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因工作需要，经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领导办公会议审议通过，决定管华雨先生不再担任交

银施罗德新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 自本公告日起，交银施罗德新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由王崇先生单独管理。 上述事项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变更手续，并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上海监管局备案。

股票代码：

000958

股票简称：东方能源 公告编号：

2015-046

石家庄东方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开展

2015

年度投资者

网上集体接待日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为进一步做好投资者关系管理，加强与广大投资者的交流与沟通，根据河

北证监局的安排，石家庄东方能源股份有限公司(000958)定于2015年5月28日

（星期四）15:00-17:00�开展2015年度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 现将有

关事宜公告如下：

本次业绩说明会将通过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络平台采取远程

方式举行，投资者可以登录“河北地区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 http:

//irm.p5w.net/dqhd/hebei/）参与交流。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石家庄东方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

002282

证券简称：博深工具 公告编号：

2015-027

博深工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河北辖区上市公司

2015

年度投资者

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博深工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将于2015年5月28日（星期

四）下午15:00-17:00参加“河北辖区上市公司2015年度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

日活动”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将在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上

平台采取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以登录河北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

互动平台（http://irm.p5w.net/dqhd/hebei/）参与本次活动。

出席本次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司人员有：董事、总经理靳发斌

先生，董事会秘书井成铭先生和财务总监张建明先生。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博深工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五月二十二日

B004

■ 2015年5月23日 星期六

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证券代码：

000709

股票简称：河北钢铁 公告编号：

2015-021

河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河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已于2015年4月28日发布了2014年年度报告。

为进一步做好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加强与广大投资者的沟通，使广大投

资者更全面深入的了解公司情况，公司定于2015年5月28日（星期四）下

午15:00—17:00在河北证监局地区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

（http://� irm.p5w.net/dqhd/hebei/） 参加中国证监会河北监管局举办

的“2015年度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 活动。 届时，公司高管将在线就公

司2014年度业绩、 公司治理、 生产经营情况等问题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

流，欢迎投资者踊跃参加。 本次说明会后，公司将及时通过公平信息披露

平台将本次说明会内容挂网。

特此公告。

河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

000600

证券简称：建投能源 公告编号：

2015-26

河北建投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中国证监会河北监管局 《关于举办河北辖区上市公司2015年度投资

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通知》，河北建投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将于2015年

5月28日（星期四）14:00-17:00举行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现将有关事

项公告如下：

本次活动将在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采取网络远程的方

式举行，投资者可以登录“河北上市公司投资者互动平台”（http://irm.p5w.

net/dqhd/hebei）参与公司本次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

公司出席本次活动的人员有：副总经理孙原先生，董事会秘书谢少鹏先生，

证券事务代表郭嘉女士。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河北建投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5月22日


